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

２０１３－４３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号 项目获得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亿元）

１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河南新乡铁西区域棚户区开发改造项目

８０．０

２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湖南衡阳华耀城商贸商业集聚区建设项目

６０．０

３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重庆江北嘴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项目

４５．０

４

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０３３１１．ＨＫ

） 香港儿童专科卓越医疗中心建设项目

４２．８

５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江苏苏州国际金融中心总承包工程项目

４１．６

６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贵州贵阳金桥三元宫文化旅游建设项目

３１．０

７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黑龙江佳木斯万达广场建设项目

２９．３

８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北京通州马驹桥

Ｅ１１

地块商业总承包项目

２１．０

项目金额合计

３５０．７

项目金额合计

／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６．１％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255� � �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2013—024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

、发行数量和价格

:

发行数量

:17,600

万股

发行价格

:5.16

元

/

股

2

、各机构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万股） 限售期（月）

１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４

，

９８０ １２

２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１００ １２

３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１００ １２

４

凌祖群

２

，

８００ １２

５

韩玉山

１

，

８６０ １２

６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７６０ １２

合 计

１７

，

６００

3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

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以上股东认购的股份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22

日

(

自

2013

年

9

月

23

日起限售

12

个月的相应股份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

4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

,

不涉及资产过户问题。

一、本次发行情况

(

一

)

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结论和核准文号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鑫科材料”、“发行人”、“公司”

)

第五届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五届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2013

年

2

月

6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2013

年

3

月

26

日

,

中国证监会下发证监许可

[2013]280

号《关于核准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7,600

万股新股

,

有效期

6

个月。

(

二

)

本次发行情况

1

、发行股票的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2

、发行数量

:176,000,000

股

3

、发行价格

:5.16

元

/

股

经公司第五届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和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

低于发行人公司第五届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

(

即

2012

年

11

月

29

日

)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即

5.16

元

/

股。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5.16

元

/

股

,

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

5.16

元

/

股的

100.00%;

相当于申购报价截止

日

(2013

年

9

月

12

日

)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5.49

元

/

股的

93.99%

。

4

、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费用

:

本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908,160,000.00

元

,

扣除承销费、 保荐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25,040,

000.00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83,120,000.00

元。

5

、保荐机构

: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三

)

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13

年

9

月

17

日

,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北京

)

有限公司出具了《验资报告》

(

会验字

[2013]2424

号

),

根据该

报告

,

截至

2013

年

9

月

17

日止

,

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7,600

万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08,

160,000.00

元

,

全部为现金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5,040,000.00

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83,120,

000.00

元

,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76,000,000.00

元

,

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707,120,000.00

元。

2

、股权登记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

权登记相关事宜。

(

四

)

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

、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

,

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

;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符合发行人

2012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

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

合法、有效。

2

、发行人律师意见

本次发行律师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认为

:

鑫科材料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

本次发行过程中

,

《认购邀请书》的发出、《申购报价单》的接收、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认等事

宜

,

均由本所律师见证。本次发行过程以及发行对象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鑫科材料询价

及配售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

一

)

发行结果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万股） 限售期（月）

１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４

，

９８０ １２

２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１００ １２

３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１００ １２

４

凌祖群

２

，

８００ １２

５

韩玉山

１

，

８６０ １２

６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７６０ １２

合 计

１７

，

６００

(

二

)

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7,600

万股

,

发行对象总数为

6

名

,

具体情况如下

:

1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1)

基本情况

合伙企业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

上海市宝山区河曲路

118

号

3354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

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委派代表

:

徐柏良

)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

;

实业投资

;

企业管理咨询

;

商务信息咨询

;

市场营销策划

;

企业形象策划

;

会展会务服务

;

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

;

办公设备、工艺礼品、日用百货销售。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

,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4,980

万股

限售期安排

: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

,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4)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2012

年度

,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5)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

,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

程序

,

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住 所

: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

:

阮琪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贰亿元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3,100

万股

限售期安排

: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

,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4)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2012

年度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5)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

,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

程序

,

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住 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第八层

法定代表人

:

杨秀丽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

,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3,100

万股

限售期安排

: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

,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4)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2012

年度

,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5)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

,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

程序

,

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

、凌祖群

(1)

基本情况

性 别

:

女

出生日期

:1952

年

12

月

1

日

住 址

:

江苏省徐州市大屯煤电孔庄馨园小区

身份证号

:320322195212******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

,

凌祖群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2,800

万股

限售期安排

: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

,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4)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2012

年度

,

凌祖群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5)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

,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

程序

,

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5

、韩玉山

(1)

基本情况

性 别

:

男

出生日期

:1939

年

8

月

20

日

住 址

:

浙江省宁波市海螺区文昌街

77

号

身份证号

:330203193908******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

,

韩玉山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1,860

万股

限售期安排

: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

,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4)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2012

年度

,

韩玉山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5)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

,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

程序

,

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6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

住 所

:

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段商业银行大厦

7

楼

16

单元

法定代表人

:

刘东

注册资本

:

贰亿伍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

,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本次发行认购情况

认购股数

:1,760

万股

限售期安排

: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

,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4)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2012

年度

,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5)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

,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

程序

,

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

一

)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 股本性质

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９

，

２０７

，

３８２ ２８．７４ Ａ

股流通股

合肥工大复合材料高新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

，

８５５

，

５４０ ２．８６ Ａ

股流通股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５

，

９７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Ａ

股流通股

吕顺发 境内自然人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７ Ａ

股流通股

丁学军 境内自然人

１

，

１５４

，

６０１ ０．２６ Ａ

股流通股

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

能保险产品

其他

１

，

０８９

，

５００ ０．２４ Ａ

股流通股

李亨震 境内自然人

９５４

，

２００ ０．２１ Ａ

股流通股

吴良水 境内自然人

９５１

，

５００ ０．２１ Ａ

股流通股

潘兰英 境内自然人

８２０

，

０００ ０．１８ Ａ

股流通股

罗秀兰 境内自然人

７０９

，

９４６ ０．１６ Ａ

股流通股

(

二

)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

,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 股本性质

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９

，

２０７

，

３８２ ２０．６６ Ａ

股流通股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６ Ａ

股限售股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平安信

托—平安财富·创赢一期

６１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６ Ａ

股限售股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

安信托—平安财富·创赢一期

６０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６ Ａ

股限售股

凌祖群 境内自然人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８ Ａ

股限售股

韩玉山 境内自然人

１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７ Ａ

股限售股

金鹰基金—民生银行—山西信

托·定盈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１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１ Ａ

股限售股

合肥工大复合材料高新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

，

８５５

，

５４０ ２．０６ Ａ

股流通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８

，

６６１

，

６０２ １．３８ Ａ

股流通股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５

，

９７０

，

０００ ０．９５ Ａ

股流通股

(

三

)

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

,

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8.74%

的股份

,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本次发行后芜湖

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0.66%

的股份

,

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

项目

本次发行前

＠

（以

２０１３．６．３０

数据为

准）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１４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０ ０ １２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６９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４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５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４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４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１．８６

其中：

Ａ

股

４４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４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１．８６

合计

４４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一

)

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会增加

,

公司资产负债率将相应下降

,

偿债能力将得

到提升

,

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

,

优化财务结构。

以公司未经审计的

2013

年

1-6

月财务数据及经审计的

2012

年度财务数据为基础

,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

响的情况下

,

本次发行前后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情况如下

:

项目

以

２０１３．６．３０

数据计算 以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数据计算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５５ ３．２５ ２．６４ ３．３１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２６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２２８ ０．０１６４

注

1: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公式

:

分子为公司未经审计的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或经审计的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之和

,

分母对应为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股本或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

,

即

625,500,000

股。

注

2:

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公式

:

分子为未经审计的公司

2013

年

1-6

月或经审计的

201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

分母与发行后摊薄每股净资产的分母计算公式相同。

(

二

)

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

仍以铜基合金材料的生产和销售为主。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主营业务项目

,

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

,

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壮大公司的

核心业务

,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

三

)

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

,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规范运作

,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

,

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

定性和独立性。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

,

进一步规范运作

,

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

四

)

高管人员结构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

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情况未发生变化

,

但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的持股比例将有所下降。本次发行未对高管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

五

)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变化

,

业

务和管理依然完全分开

,

各自独立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

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和其他新的关联交易。

(

六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随着项目的建成后产能逐步释放及销量的逐步提升

,

公司的收入和利润水平均将得以提升。本次发行

完成后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营效益将根据项目进度逐步体现。虽然公司的每股收益短期内存在被

摊薄的可能性

,

但随着附加值高、盈利能力强的高档高精密电子铜带产能及销量逐步释放

,

预计公司的销售

收入和净利润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

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将明显得到改善。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

一

)

发行人

: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周瑞庭

办公地址

: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路

3

号

联系电话

:(0553)5847323;(0553)5847423

联系传真

:(0553)5847423

联系人

:

张龙、晏玲玲

(

二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雷建辉

保荐代表人

:

岳远斌、吴春玲

项目协办人

:

刘晓平

项目组成员

:

钟敏、王毅东、宋歌、章敬富、付尧、徐德志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6

号卓著中心

1900

室

联系电话

:(010)56321883

联系传真

:(010)56321800

联系人

:

资本市场部

(

三

)

发行人律师

: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张晓健

经办律师

:

蒋敏、喻荣虎、李结华

办公地址

:

中国合肥濉溪路

278

号财富广场

B

座东楼

16

层

联系电话

:(0551)2642792

联系传真

:(0551)2620450

(

四

)

审计、验资机构

: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北京

)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肖厚发

经办会计师

:

黄亚琼、张良文

办公地址

: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外经贸大厦

920-926

联系电话

:(010)66001391

联系传真

:(010)66001392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北京

)

有限公司出具的会验字

[2013]2424

号《验资报告》

;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

3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

4

、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等上市申请材料

;

5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

6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

,

投资者可以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鑫科材料

股票代码

:60025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住所

:

上海市宝山区河曲路

118

号

3354

室

通讯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66

号

901

室

联系电话

:021-33831860

权益变动性质

:

股份增加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与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

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

项目 指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鑫科材料 指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通过认购鑫科材料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

Ａ

股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份认购合同》 指《关于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合同》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2

、注册地址

:

上海市宝山区河曲路

118

号

3354

室

3

、执行事务合伙人

:

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委派代表

:

徐柏良

)

4

、认缴资本

:25,725

万元人民币

5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3001023574

6

、企业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7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码

:06250990-2

8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

;

实业投资

;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

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

会展会务

服务

;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

;

办公设备、工艺礼品、日用百货销售。

9

、经营期限

:2013

年

1

月

28

日至

2033

年

1

月

27

日

10

、税务登记证号码

:310113062509902

11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

持股单位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泽熙资产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１％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９４％

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12

、通讯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66

号

901

室

13

、电话

:021-33831860

14

、传真

:021-33831833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有无境外居留

权

长期居住地

徐柏良 委派代表 男 中国 无 上海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的股权投资收益。

二、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在鑫科材料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具体

计划。

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程序。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

泽熙增煦不持有鑫科材料的股份

;

鑫科材料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泽熙增煦持有鑫科

材料

49,800,000

股股份

,

占鑫科材料已发行

A

股股本的

7.96%

。

二、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

的时间及方式

经鑫科材料第五届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五届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3]280

号

)

核准

,

鑫科材料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不超过

17,600

万股

,

泽熙增

煦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成为信息披露义务人。

三、《股份认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泽熙增煦与鑫科材料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

1

、协议当事人

甲方

: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2

、认购股份的数量、比例、股份性质

泽熙增煦认购鑫科材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49,800,000

股

A

股股份

,

占鑫科材料已发行

A

股股本的

7.96%

。

3

、认购价格及对价支付方式

泽熙增煦认购鑫科材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每股

5.16

元

,

认购股权款为

256,968,000

元

,

泽熙增

煦以现金方式支付。

4

、协议签订时间

《股权认购协议》签订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16

日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的股份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泽熙增煦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获得鑫科材料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2013

年

9

月

23

日

)

起

12

个月

内不得转让。

第四节 前6个月买卖鑫科材料股票的情况

泽熙增煦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未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鑫科材料股票。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1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

不存在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2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徐柏良

日期:2013年9月25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2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公司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

3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公司与鑫科材料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珠江路

３

号

股票简称 鑫科材料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５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上海市宝山区河曲路

１１８

号

３３５４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４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占鑫科材料

Ａ

股股份比例：

７．９６％

变动数量：

４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７．９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徐柏良

日期:2013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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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5� � �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2013-30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因拟披露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证券代码：

002155

）于

2013

年

9

月

2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

2013

年

9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9

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因本公司控股股东湖南黄金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正在筹划关于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9

月

9

日开市时起继

续停牌。

2013

年

9

月

1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目前相关审计、资产

评估等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原预计于

2013

年

10

月

9

日复牌，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

尚未全部完成，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进行大量的协调、沟通和确认工作，重组方案的相关内容仍

需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为做到本次重组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组的顺利进

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0

月

9

日开

市时起继续停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将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司承诺争取继续停牌时

间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即承诺争取在

2013

年

11

月

8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再

次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 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

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

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书）， 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如本公司控股股东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公告，并承诺自复牌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公司对延期复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地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10� � �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2013-048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在深圳市前海

深港合作区投资设立了一家全资子公司，公司名称：飞马国际物流（深圳）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00%

，相关工商手续已于近日办理完毕。

（

2

）对外投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对外投资的议案》以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本项对外投资在公司经营管理层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

3

）本项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

1

）投资设立出资方式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出资主体，投资设立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全部来自公司

自有资金。

（

2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飞马国际物流（深圳）有限公司；

住 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人代表：黄壮勉；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国际船舶代理服务；铁路运输服务；全球集拼分拨系统研发及运营管理；

第三方物流服务；与电子商务结合的商业服务。等等。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项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

1

）投资的目的

设立子公司是为了建设物流服务及运输平台， 围绕公司发展战略规划以进一步完善公司现有的运营

网络，提高公司业务的运营效率，增强公司业务核心竞争力，更好地为广大客户提供一体化高品质的供应

链服务。

（

2

）存在的风险

设立子公司可能在经营过程中面临政策风险、技术风险、管理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公司将会以不同的

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

3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项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旨在为公司供应链业务提供配套服务，以提升公司的运营水平，进一

步增强公司的业务核心竞争力及在业务运作中的抗风险能力， 同时充分利用前海深港合作区的创新环境

与政策优势，积极开展供应链管理模式及服务创新，提升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促进公司持续稳健

发展。

五、其他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的相关工商手续已办理完毕。

六、备查文件

1

、飞马国际物流（深圳）有限公司相关工商证照。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626� � �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13-018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将

2013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所做出的

"

公司通过银行向公司持股

52%

的控

股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

4900

万元，期限

1

年，年利率

5.2%

，由远大物产集团有限

公司的其他股东以其持有的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

的决议中关于质押担保的相关内容

修改为

"

……由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高管核心团队以其持有的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35.4%

的股权对上述

委托贷款金额的

48%

提供质押担保，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并以其持有宁波远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9%

的

股权对上述委托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2013

年

9

月

24

日上午

10

：

00

，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连云港国信云台大酒店会议室以现场

会议方式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由董事长秦兆平先生主持

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23,579,15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02,500,000

股的

61.03%

。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江苏云台山律师事务所指派苗红伟、吴波律师列席

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提案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二）提案的表决情况

将

2013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所做出的

"

公司通过银行向公司持股

52%

的控股子公司远大

物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

4900

万元，期限

1

年，年利率

5.2%

，由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股

东以其持有的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

的决议中关于质押担保的相关内容修改为

"

……

由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高管核心团队以其持有的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35.4%

的股权对上述委托贷款金

额的

48%

提供质押担保，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并以其持有宁波远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9%

的股权对上述

委托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

。

表决情况：同意

123,579,150

股（占到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云台山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苗红伟、吴波。

（三）结论意见：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江苏云台山律师事务所关于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10� � �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13-54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收盘后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先

生的通知，其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之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累计增持公司

3000000

股股票，增

持比例为

1%

。至此，增持人邹承慧先生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邹承慧先生

二、首次披露增持公告的时间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公告》（公告编号：

2012-53

）。

三、增持计划具体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邹承慧先生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

2012

年

9

月

20

日起）根据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增持本公司股票不超过

5700000

股， 最低增持不低于

3000000

股（含首次已增持在内）。

四、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

(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

。

五、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2012

年

9

月

20

日， 邹承慧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 增持公司股份

3000000

股， 成交均价

5.76

元，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

；

上述首次增持后，在增持期间内邹承慧先生未继续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计划结束。截至

2013

年

9

月

18

日，邹承慧先生直接或通过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本公司

44.63%

的股权。

六、承诺的履行情况

邹承慧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严格履行了增持承诺，在增持期间未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

了有关规定，未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增持期间未进行超计划增持。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

、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2

、本次增持公司股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八、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属于《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的情形；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增持已履

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01� � �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2013-59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获得厦门市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接到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贸控股

"

）通知，国贸控股已收到厦门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

的批复》（厦国资产

[2013]325

号），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进行了批复：

一、原则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二、按照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拟不超过

7

亿元。同意国贸控股自筹

现金约

2.1

亿元人民币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30%

，确保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国贸控股及国

贸控股全资子公司在公司的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原先的

30%

。

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公

司将结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情况，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601099� � �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2013-53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批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先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确认太平洋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权限的通知》（上证函〔

2013

〕

42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同意太平洋证

券开通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权限的通知》（深证会〔

2013

〕

105

号）。根据上述通知，公司已获批开通股票质押式

回购业务交易权限，可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期业务规模为

20

亿元。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是指符合条件的资金融入方以所持有的股票或其他证券质押， 向符合条件的资金

融出方融入资金，并约定在未来返还资金、解除质押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交易所等相关部门的规定，合

规、有序地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76� � �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2013-052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获得

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万马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

"

激励计划草案

"

），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8

月

10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公告。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资料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证监

会

"

），并根据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对激励计划草案的部分内容进行补充说明，形成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

公司于近日获悉，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公司将按

照相关程序召开董事会审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并及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